2022年度全州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总体情况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是行政事业单位占有、使用的以及由各单位支配并提供给社会公众使用的，依法确认为国家所有的各种经济资源，是国有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行政事业单位履行职能，保障政权运转以及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基础。

（一）资产总量与分布情况。
截至2022年末,全州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额607.95亿元，增长3.32%；负债总额141.12亿元，增长9%；净资产总额466.83亿元，增长1.72%。其中，行政单位资产331.4亿元，占全州资产总额的54.51%；事业单位资产276.55亿元，占全州资产总额的45.49%。                      
州本级行政事业性资产总额42.56亿元，下降0.35%；负债总额14.97亿元，增长1.84%；净资产总额27.59亿元，下降1.5%。其中，行政单位资产9.75亿元，占州本级资产总额22.91%；事业单位资产32.81亿元，占州本级资产总额的77.09%。

县（市）行政事业单国有资产总额565.39亿元，增长3.61%；负债总额126.15亿元，增长9.92%；净资产总额439.24亿元，增长1.93%。其中，行政单位资产321.65亿元，占县（市）资产总额的56.89%；事业单位资产243.74亿元，占县（市）资产总额的43.11%。

（二）资产构成情况。
全州资产中：流动资产142.43亿元，占23.42%；固定资产141.06亿元，占23.2%；在建工程68.24亿元，11.22%；长期投资1.42亿元，占0.23%；无形资产4.31亿元，占0.71%；公共基础设施223.61亿元，占36.78%；保障性住房12.21亿元，占2.01%；PPP项目资产13.86亿元，占2.3%；其他资产0.81亿元，占0.13%。

州本级资产中：流动资产11.1亿元，占26.08%；固定资产28.91亿元，占67.93%；在建工程0.96亿元，2.26%；长期投资1.07亿元，占2.51%；无形资产0.38亿元，占0.89%；公共基础设施0.08亿元，占0.19%；其他资产0.06亿元，占0.14%。

县（市）资产中：流动资产131.33亿元，占23.23%；固定资产112.15亿元，占19.83%；在建工程67.28亿元，占11.9%；长期投资0.35亿元，占0.06%；无形资产3.93亿元，占0.7%；公共基础设施223.53亿元，占39.54%；保障性住房12.21亿元，占2.16%；PPP项目资产13.86亿元，占2.45%；其他资产0.75亿元，占0.13%。

二、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州政府高度重视并不断加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按照“国家所有，实行政府分级管理、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制度、夯实基础、推进改革，不断提升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一）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 
根据《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要求进一步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进、出口的管理，从行政事业单位购置资产到处置资产严格按照有关要求严格把关，既优化资产结构，达到党政机关厉行节约的目的，也提高了国有资产的使用效率。2022年全州对通用办公设备及家具配置进行3227批次审批、审批金额21286万元；对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处置进行审批713批次、审批金额22199万元、处置收益1562万元。
（二）进一步减免行政事业单位房屋租金，减轻小微企业经营压力。根据《关于做好2022年全省行政事业单位减免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屋租金相关工作的通知》要求，为应对新冠疫情冲击，进一步帮助市场主体纾困解难，把握好减免租金相关政策，做好减免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屋租金工作。对全州共130户租赁行政事业单位房屋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用直接减免或返还现金等形式实际减免租金209万元。
（三）有效盘活行政事业性资产 。根据财政部《关于盘活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指导意见》及省厅《吉林省盘活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工作实施方案》的部署安排，为落实政府过紧日子的要求，为有效盘活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做了全面的国有资产的摸底调查。截至2022年末全州有效盘活闲置或低效运行资产共79次，实际盘活金额19012万元。
    （四）全面落实固定资产转固工作 。延边州行政中心市政工程等已投入使用多年、未做竣工决算无法入账的资产进行了转固。这些资产的入账能够真实反映行政事业单位的资产总量，也保障了国有资产的完整和安全性 。
三、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州对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做了一些实效性的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照中央、省对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要求，还存在一些差距和不足。

（一）国有资产管理重要性认识不够。部分行政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对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国有资产管理相关政策法规了解不深。部分行政事业单位未设置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者专职管理人员、部分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人员流动过快，不熟悉业务的人员参与国有资产管理，导致国有资产管理在组织领导及具体实施层面存在一定的漏洞和风险。部分单位存在不经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审批，私自出租出借办公用房的现象，既违反了国有资产处置相关政策、也导致了国有资产的流失。
(二)国有资产管理基础性工作不牢固。部分行政事业单位卡片登记等基础性工作出现不完善、部分行政事业单位长期未进行国有资产的盘点，未及时摸清家底，导致账账不符、账物不符等现象存在。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是管理国有资产的“利器”，但部分单位系统上的卡片登记有信息录入不全、录入分类错误等现象，导致很多管理功能无法正常，给正常的国有资产管理带来不便。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主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为保障行政事业单位履职和事业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

（一）加强落实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政策法规。认真组织学习、贯彻落实并宣传《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等国有资产相关政策法规、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人员的基本素质，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更加完善、减少不必要风险。争取出台本地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以加强对国有资产处置管理的规范化和系统化。
（二）盘活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继续落实、加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盘活。建立健全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盘活机制，摸清全州行政事业性资产规模及使用状况，通过自用、共享、调剂、出租、处置等多种方式提升资产盘活利用效率，为保障行政事业单位履职和事业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
PAGE  
4

